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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12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2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9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马江路7号公司第一会议室。
4、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5日（星期四）。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有财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114人，代表股份

55,909,9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32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38,925,3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39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1人，代表股份16,984,6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929％。
4、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11人，代表股份450,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050％。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55,803,976
86,500
19,5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104％
0.1547％
0.0349％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55,801,976
87,900
20,1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068％
0.1572％
0.0360％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55,803,376
86,500
20,1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093％
0.1547％
0.0360％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55,803,976
86,500
19,5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104％
0.1547％
0.0349％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2023年12月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四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均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陈禄生律师、林静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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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广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暨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

说明会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9月 12日（星期四）下午 15:30-16:30通过

“全景路演”网站（网址：http://rs.p5w.net）以网络互动方式参加广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
待日暨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9月12日（星期四）下午15:30-16:30参加由广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

举办的“2024年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暨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
活动以网络互动形式在“全景路演”网站（网址：http://rs.p5w.net）举行。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黄暕先生，财务总监陈来凤女士，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吴燕娟女士,独立董
事芮奕平先生出席本次活动，通过网络互动形式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
行了回复。

二、主要问题及回复情况
本次活动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1、请问贵公司是否做过市值管理？
答复：您好！公司高度重视市值管理工作，自上市以来，稳健经营、规范运作，不断完善采销布

局，升级全产品、一站式供应服务能力，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业务发展，公司将不断做好生产经营管理
各项工作，积极向市场传递公司投资价值，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回报广大投资者的支
持。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2、公司马来西亚榴莲基地产量如何，是否都到了产果期？
答复：您好！公司马来西亚榴莲基地所种植的榴莲树已有小规模收果，榴莲树生长周期较长，未

来产量将逐年增收。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3、目前线上、短视频带货、O2O等新渠道发展比较快，公司是否积极把握这些新兴渠道，如何面

对机遇和挑战呢？
答复：您好！近年来，公司紧跟市场消费趋势和渠道变化，积极推进品牌建设，调整销售策略，通

过电商平台、新媒体营销、网络直播等途径加大线上布局和运营力度，不断开拓生产经营渠道，目前
已在京东、天猫、拼多多、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开通了电商平台，与李佳琦等头部主播有开展直播合
作，加强线上营销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策略，进一步扩大销售规模，巩固和强化公司的主营业
务。公司将持续加强多渠道销售体系建设，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和销售规模。感谢您对公司的关

注！
4、麻烦黄总跟我们投资者汇报一下今年的生产经营情况，谢谢
答复：您好！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2024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6亿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的净利润1,254.78万元，具体经营情况请查阅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司将不断做好生产
经营管理各项工作，专注主业、稳健经营，稳步推进各项业务进展，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5、公司是否考虑引进战略投资者？
答复：您好！公司在引入对公司业务、市场、管理等方面有积极作用的战略投资者一直持开放态

度，公司欢迎优质的战略投资者，与公司合作共赢！公司将根据发展需求及实际经营情况综合考虑，
若引进战略投资者将会按照相关法规进行披露；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6、公司股价有无相关措施以提振投资者信心？
答复：您好！公司作为一家专业生鲜产品服务商，历经多年发展，涵盖果蔬产品服务、速冻食品

经营、食用油经营、冷冻肉类贸易等业务，紧跟市场发展趋势，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断优化业务结
构，以适应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实现企业健康可持续，开创企业发展新局面，公司将不断做好生产
经营管理各项工作，持续优化主营业务，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回报广大投资者的信任
与支持。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7、公司目前都有什么榴莲产品，在哪里可以购买？
答复：您好！公司目前推出“丰收哥”品牌系列榴莲产品，包括榴莲冰皮月饼、榴莲水晶饼、猫山

王榴莲泡泡、榴莲冰粽等，可在天猫丰收哥旗舰店（https://fengshouge.tmall.com/）、抖音丰收哥生鲜旗
舰店、小红书丰收哥旗舰店等平台进行选购。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8、请问公司马来西亚榴莲基地出口资质的申请通过后，是做产品加工还是销售？
答复：您好！公司已展开马来西亚鲜食榴莲业务，与京东合作，在京东平台推出“马来西亚猫山

王鲜果首发”预售活动。公司积极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接洽，加大市场开拓力度，致力于为消费者提
供高品质的榴莲产品。同时，借助产业链原料优势，公司推出“丰收哥”品牌系列榴莲产品，如榴莲冰
皮月饼、榴莲水晶饼、榴莲冰粽等，提高榴莲产品附加值。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9、公司今年推出了哪些榴莲新品？市场的反馈情况如何？
答复：您好！公司持续关注市场环境变化情况，紧跟市场发展趋势，将市场需求作为产品研发的

导向，并借助产业链原料优势，推出“丰收哥”品牌系列榴莲产品，提高榴莲产品附加值。今年上半年
公司针对端午节推出“丰收哥猫山王榴莲冰粽”、于中秋期间升级推出“丰收哥猫山王榴莲冰皮月
饼”，受到行业的广泛认可和消费者的喜爱。未来，公司也将持续通过产品研发创新积极响应市场需
求，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三、其他
关于本次活动召开的详细情况，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路演”网站（网址：http://rs.p5w.net）进行查

看。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公司对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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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388 证券简称：均瑶健康 公告编号：2024-052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12日收到公司股东宁波汝
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汝贤”）《关于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函》，因宁
波汝贤解散清算，其持有的公司股份9,855,3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4%）已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
方式登记至宁波汝贤的合伙人名下，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宁波汝贤已于近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一、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合计

过出方

宁波汝贤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过入方

尤永石

蒋海龙

朱晓明

陈艳秋

许彪

罗喜悦

马志健

向卫兵

胡勇康

林玉

崔鹏

姚春燕

杨丹

李雨嘉

顾李晨

米慧远

黄慧

张婷华

程青凤

门丽君

杨美华

黄继雄

朱鹏飞

赵学超

郑琳

朱小楠

杭妍

方检平

刘提纲

陈乐堂

汪小伟

过户数量（股）

488,134
732,201
793,218
183,051
2,440,671
976,269
610,168
488,134
280,671
309,861
183,051
84,201
44,906
56,135
22,454
84,201
26,945
56,135
56,135
44,906
56,135
144,000
244,067
28,067
112,269
720,000
28,067
168,404
168,404
168,404
56,135

9,855,39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81%
0.122%
0.132%
0.030%
0.406%
0.163%
0.102%
0.081%
0.047%
0.052%
0.030%
0.014%
0.007%
0.009%
0.004%
0.014%
0.004%
0.009%
0.009%
0.007%
0.009%
0.024%
0.041%
0.005%
0.019%
0.120%
0.005%
0.028%
0.028%
0.028%
0.009%
1.64%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
通股

注：上表数据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相关承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汝贤已严格遵守在《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的承诺，承诺如下：（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如有））届满后拟减持股份的，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拟减持股份时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减持相
关事项有其他适用规定的，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拟减持股份时出现

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减持相关事项规定不
得减持情形的，将根据监管要求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不得进行相关减持。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汝贤已严格遵守所出具的《关于不减持所持有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承诺》，承诺如下：

自2021年8月19日起未来的6个月内（即自2021年8月19日至2022年2月18日），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以上证券过入方中部分人员作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严格
遵守在《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的承诺，承诺如下：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
月。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2）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且在满足《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减持条件的前提下，
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和安排如下：

1）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
满后 6个月内，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②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③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2）减持价格限制：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
价作相应调整）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3）减持计划的备案：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
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在减持时间或数量过半时，公告减持进展；在减持期间
内，上市公司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的，应立即披露减持进展情况。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或者披
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后，将在2个交易日内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予公告。与一致行动人的减持
达到公司股份总数1%的，还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2个交易日内就该事项作出公告。

（3）拟减持股份时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
份减持相关事项有其他适用规定的，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拟减持股
份时出现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减持相关事
项规定不得减持情形的，将根据监管要求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不得进行相关减持。

（4）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前述承诺。承诺无条件接受以下约束：将严格遵守
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规定及承诺，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承诺，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
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将
在获得收入的5个交易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或违规转让所得
上交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现金分红中与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或违规转让所得金额相等的
现金分红。

4、以上证券过入方中部分人员作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持续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同时继续履行在《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尚未履行完毕的相关承诺，承诺如下：

（1）拟减持股份时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
份减持相关事项有其他适用规定的，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拟减持股
份时出现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减持相关事
项规定不得减持情形的，将根据监管要求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不得进行相关减持。

（2）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前述承诺。承诺无条件接受以下约束：将严格遵守
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规定及承诺，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承诺，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
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将
在获得收入的5个交易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或违规转让所得
上交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现金分红中与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或违规转让所得金额相等的
现金分红。三、其他相关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汝贤锁定期及延长的锁定期已经届满。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后，不会
触及对上市公司的要约收购。本次宁波汝贤的证券非交易过户的事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化，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特此公告。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88613 证券简称：奥精医疗 公告编号：2024-043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永旺西路26号院2号楼4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
65

27,879,951
27,879,951
20.5677
20.56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Eric Gang Hu（胡刚）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地址、注册资本等事项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7,807,915
比例（%）

99.7416

反对

票数

57,436
比例（%）

0.2060

弃权

票数

14,600
比例（%）

0.0524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侦、崔红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3883 证券简称：老百姓 公告编号：2024-058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老百姓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集团”）及

实际控制人之一陈秀兰女士，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已于2024年9月5日、9月7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并已于2024年9月6日、

9月9日披露了《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公司再次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股票投资风险，谨防市场
游资炒作，理性决策，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4年9月10日、2024年9月11日、2024年9月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商誉情况、经营环境与前期披露的信息相

比，未发生重大变化，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医药集团及实际控制人之一陈秀兰女士书面函证核实（公司实

际控制人之一谢子龙先生处于留置、立案调查状态，暂未取得其书面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

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与上市公司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
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发现其他对公司股价产生

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

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于2024年7月31日披露了《关于董事长被留置的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谢子龙

先生处于留置、立案调查状态。公司暂未知悉留置调查的进展及结论。公司实际控制人共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为212,129,87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7.90%，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17,404,000股，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为55.3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5.44%。

（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
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1219 证券简称：青岛食品 公告编号：2024-032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12日（星期四）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9月1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2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四流中支路2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苏青林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38 人，代表股份 92,327,6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35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91,348,6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4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4人，代表股份979,0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6人，代表股份 1,143,3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64,33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4人，代表股份979,0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1％。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修改＜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173,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5％；反对140,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0％；弃权14,31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8,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769％；反对14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709％；弃权14,318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23％。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关于修订＜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134,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4％；反对178,64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5％；弃权14,8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0764％；反对178,6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242％；弃权14,85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94％。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关于修订＜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136,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27％；反对176,84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5％；弃权14,5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1,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601％；反对176,8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667％；弃权14,55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32％。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年-2026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095,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7％；反对185,67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1％；弃权46,31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099％；反对185,6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390％；弃权46,318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11％。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0158 证券简称：常山北明 公告编号：2024-045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常山北明，证券代码：000158）

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4年9月10日、2024年9月11日、2024年9月12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自查和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

5、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86 证券简称：*ST围海 公告编号：2024-106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3、2022年4月12日，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舜农”）与杭州光曜致新钟洋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光曜钟洋”）签署了《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根据《股份表决权委
托协议》自光曜钟洋取得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围海股份”）169,902,
912股股份至宁波舜农收购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光曜钟洋的合伙份额最后收购日
止，委托方光曜钟洋将其持有的169,902,91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85%)对应的全部表决权等股
东权利委托给受托方宁波舜农行使，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中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宁波舜农及其一致行动人光曜钟洋）（补充后）》。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24年8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104）。

2、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2日（星期四）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时间为2024年9月1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

30 和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2日9:15至2024年9

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1009号公司12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张晨旺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2 人，代表股份 576,821,1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411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462,677,2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435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9 人，代表股份 114,143,9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9人，代表股份 114,143,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9人，代表股份 114,143,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7％。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519,741,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044％；反对 56,973,24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1％；弃权106,8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7,063,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929％；反对56,973,
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135％；弃权106,80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围海股份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
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137 证券简称：恒尚节能 公告编号：2024-031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09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通湖路8号1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9
137,616,837
75.227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周祖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7,422,957
比例（%）

99.8591

反对

票数

174,860
比例（%）

0.1271

弃权

票数

19,020
比例（%）

0.0138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戴雪光、刘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

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1267 证券简称：汇绿生态 公告编号：2024-065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汇绿生态、证券代码：001267）股票

交易价格于2024年9月10日、2024年9月11日、2024年9月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该情形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
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三）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五）经核查，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六）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3189 证券简称：网达软件 公告编号：2024-044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9月12日收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出具的《关于更换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
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截至目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尚未使用
完毕，华泰联合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刘骏先生、张信先生将继续履行对公司剩余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
情况的持续督导工作，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现因张信先生工作安排调整不再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
行，华泰联合证券现委派蓝博靖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张信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刘骏先生和蓝
博靖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张信先生在公司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附：蓝博靖先生简历
蓝博靖先生，硕士，保荐代表人，供职于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部，任投资银行业务线副总监。

主持或参与华新精科 IPO、倍加洁 IPO、丽人丽妆 IPO、太美科技 IPO、纵目科技 IPO、兴业银行非公开
发行优先股、交通银行可转债、交通银行二级资本债等项目。

证券代码：688222 证券简称：成都先导 公告编号：2024-034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英国全资子公司Vernalis (R＆D) Limited于

近日收到政府补助款项 1,049,906.09英镑（折合人民币 9,492,305.95元），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款项，预计对公

司2024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该金额包含于2023年财务报表的

其他应收款及其他流动资产科目中，且已于2023年年度利润表中体现）。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24年度损益的最终影响以审计机构年

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